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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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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與科技之隨想（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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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s://autom.io/blog/4-excuses-innovative-law-firms-dont-make



法律與科技之隨想（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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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s://www.abajournal.com/news/article/lawyers-are-dressing-way-too-casual-during-zoom-hearings-judge-says/

圖片來源：https://www.abajournal.com/legalre

bels/article/rebels_podcast_episode_053



司法院推動遠距視訊開庭（1/4）

 司法院於110年6月1日公布「法院遠距視訊開庭操作手
冊1.0」
110年7月23日公布「法院遠距視訊開庭操作手冊4.0」
法院遠距視訊開庭操作手冊（以下簡稱遠距手冊）提供法院
及當事人於Covid-19疫情期間，使用遠距視訊方式開庭，以
兼顧防疫需求與司法權正常運作

 法院遠距視訊開庭之定性
法院組織法第84條規定：法庭開庭，於法院內為之。但法律
別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遠距手冊1.0:將遠距端視為是法庭席位的延伸
110年6月25日公布，傳染病流行疫情嚴重期間司法程序特別
條例（以下簡稱疫情司法特別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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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推動遠距視訊開庭（2/4）

 法院遠距視訊開庭之定性
疫情司法特別條例第3條規定：「法院在符合法院組織
法第86條及其他關於公開審理法令規定之情形下，得實
施下列處置或措施，不受其他法律有關規定之限制：⼀
、關於法庭席位、旁聽及服制，得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
或措施。二、必要時，得在管轄區域外指定地方臨時開
庭。三、必要時，得於法庭或前款之指定地方使用有聲
音及影像傳送之科技設備宣示裁判。」

遠距手冊4.0:係指法官在主法庭開庭，當事人等(包含當
事人、關係人等)視情形在主法庭、延伸法庭或院外地
點視訊進行之開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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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推動遠距視訊開庭（3/4）

 法院遠距視訊開庭之類型
「標準型」：法官在院內主法庭開庭、當事人在院外遠距視
訊出庭

「延伸法庭型」：法官在院內主法庭開庭、當事人與關係人
等在院內延伸法庭出庭
• 若屬不公開審理（如國家安全、國防機密、隱私、營業秘密）
、難以確保人身安全或自由陳述（如家庭暴力、訊問兒童或少
年）、有勾串、偽證之危險、難以依法保障當事人與辯護人或
代理人間不受干預下充分自由溝通之目的、依法需有他人陪同
開庭以及無適當視訊設備之資訊弱勢者等情形

「混合型」：法官在院內主法庭開庭、部分當事人等在院內
延伸法庭出庭、部分當事人等在院外遠距視訊出庭。由法官
來進行遠距視訊開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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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推動遠距視訊開庭（4/4）

 法庭秩序相關規定
法官、檢察官、公設辯護人、律師及書記官均應依規定
穿著法袍，其他當事人等應衣著整齊。

登入會議軟體時採實名制，應登入真實姓名，並加註出
庭之身分（如原告、被告、證人），以利識別

未經許可錄音、錄影(含直播)者，審判⻑除得依法院組
織法第89條行使維持秩序之權，命其中止錄音、錄影（
含直播）外，亦得依第90條第3項命其消除該錄音、錄
影（含對直播所為錄音、錄影）內容。

違反法官所發維持法庭(含延伸法庭、遠距端位置)秩序
之命令，致妨害法院執行職務，經制止不聽者，依法院
組織法第95條規定，可處三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
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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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科技發展現況

10



法律科技（Legal tech）之定義

 法律科技（Legal tech）之主要內涵
法律科技在私領域係指，由法律服務業者透過科技與軟體提
供專業服務，能對需要適用與瞭解法律的客戶提供更好的價
值。

公領域則是利用科技方式處理立法流程與法律職權行使，例
如「電子參與」之意見蒐集與表達，或行使「電子投票」等

法律科技私領域範疇除⼀般電子文件管理與帳務管理外，包
括法律研究 (Legal Research) 、法律市集 (marketplace) 、業
務管理 (practice management) 、文件自動化(Document 

automation)、法律分析 (analytic) 、電子蒐證（electronic 

discovery)等。
在政府部門運用在立法程序、聽證、行政程序，身分認證等
作業，以及司法部門在訴訟程序、線上ADR、量刑標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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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科技（Legal tech）之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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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https://blog.lawsnote.com/2021/03/legaltech2020/



將科技分析應用於立法過程

 美國GovTrack.US
為Civic Impulse LLC所開發工
具於2004年推出，引領美國開
放政府資料運動

為立法透明度的模型之⼀
匯集聯邦法案的狀態、投票記
錄，國會選區地圖等資料/資訊
，加上自動掃瞄聯邦政府網站
的資料/資訊（例如 THOMAS
），與其他公司聯盟所蒐集的
資料後，再以獨特的數據分析
技術，提供服務

公開分享所匯集的資料/資訊，
使其他網站可以以此建構其他
工具，實現協助政府資料開放
與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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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爭端解決機制（Online A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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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www.cybersettle.com/

資料來源：https://www.pamolaw.com/products/



量刑天平依靠軟體還是心證？

 司法院量刑趨勢建議系統
透過統計迴歸方法與AI，分析各種犯罪之刑度，及各種
量刑因子對於刑度之影響力大小

15
圖片來源：http://sen.judicial.gov.tw/pub_platform/sugg/index.html



將科技分析應用於判決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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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輔助親權判決預測網頁

圖片來源：https://custodyprediction.herokuapp.com/userPredict



法律扶助（Legal Aid）與法律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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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s://www-ch.scu.edu.tw/october/news/10043
圖片來源：https://www.lsc.gov/i-am-grantee/

model-practices-innovations/technology/use-
technology/legal-aid-tech-toolkits



六法之外-法律搜尋 (Leg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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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s://www.lawsnote.com/

圖片來源::https://www.artificiallawyer.com/



用「魔球」選任律師-法律市集 (market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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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www.pingluweb.com/

圖片來源:圖片來源：https://www.lawclerk.legal/



圖勝於文-訴訟可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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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www.tiantonglaw.com/圖片來源：https://trialline.net/



契約生命週期管理(CLM)-業務管理 (practic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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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s://www.docusign.com/products/analyzer

圖片來源：https://www.lawgeex.com/



契約書狀產生器-文件自動化(Document auto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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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www.fatianshi.cn/

圖片來源：https://1890.tw//



離婚也有機器人-法律分析 (analy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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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s://www.nortonrosefulbright.com/en/knowledge/

publications/dfff365a/does-the-gdpr-apply-to-your-non-eu-business/

圖片來源：http://www.elsa-group.legal/webapp/divorce/



法律案件群眾募資（crowdfu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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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s://www.crowdjustice.com/



我國法律科技發展現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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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social.judicial.gov.tw/saylaw/album/photos/technology

圖片來源：https://hackathon.lawsnote.com/

圖片來源：https://bryan.law/legaltech-hackathon-2020/



我國法律科技發展現況(2/2)

 2019年、2020年舉辦兩屆法律科技黑客松活動，多支
團隊提出法律科技創作

主要技術使用自然語言處理（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聊天機器人（Chabot）、視覺化模式等
預測判決結果機制：我們發大財-智慧凶宅判斷系統、車禍
公道伯、AI國⺠法官：殺人罪適用刑法第19條輔助預測與相
關判決分析索引系統、靠臉取勝-交通事故判決量刑驗證

文件自動生成：專利修修臉、Eunomia 自動補完(auto-

completion)編輯器、⼀葉二⽊三廿：謎之音-法律文本自動完
成系統

自動結構化和自動標記：犯罪人嫌疑網路、UDIC開發法學
資料自動結構化系統、UFONTU-知識圖譜輔助建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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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法律科技發展現況(3/3）

法律科技黑客松活動團隊提出法律科技創作

視覺化模式：判決視覺化工具、I’LL EAT MY HAT:法院判
決書圖像化搜尋系統

 speech-to-text（語音辨識）：誹謗翻譯蒟蒻、判決算命仙
聊天機器人：ECKST-法律諮詢機器人

 2020年9月法務部宣布AI部署，超前規劃，推動「科
技化的法務部」

AI當助理檢察好幫手
密碼破解科學辦案
執行法拍千里眼
人臉辨識 AI巡邏
智慧觀護降低再犯

27



BLOCK CHAIN與AI對法律科技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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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科技之新衝擊

 除傳統的資訊科技與軟體以外，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與區塊鏈（Block chain）使法律科技發展
更上⼀層樓

 人工智慧於法律科技之主要應用
 機器深度學習
 自然語言處理
 自然語言搜尋
 AI問答與對話系統

 區塊鏈
• 智能合約：如ICO

• 存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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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Tech區塊鏈應用實例（1/2）

 監管鏈
勤業眾信利用區塊鏈具備資料⼀旦寫入即不易被竄改，
且參與節點故障時可透過其他節點還原資料之特性，故
可完整具高可用性的記錄證物監管鏈與證物資訊，而資
料寫入與驗證之機制也可確實達到資訊的不可否認性。

 土地登記
杜拜地政局（Dubai Land Department）利用區塊鏈系統
，記錄所有房地產權利變動，還包括租賃登記，並將其
連接到水電部門，電信系統等。電子房地產平台結合身
份證明，讓租戶進行電子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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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Tech區塊鏈應用實例（2/2）

 智慧財產權的應用
Binded採用區塊鏈解決向要進行圖形著作之著作權登記
，需要向USCO進行登記（copyright registration）而花
費大量的時間和金錢。 Binded可以快速解決問題，但法
律效力仍有待確認。

Bernstein將上傳文件或文件集，進行區塊鏈交易。該交
易包含⼀份智慧財產權的加密電子簽名和⼀份權利歸屬
證明，由Beinstein簽發區塊鏈證書。提供存證與後續進
行智能契約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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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與法律人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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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資料來源：https://www.lawgeex.com/AIvsLawyer/



AI在司法系統之運用

33

 美國法院利用COMPAS 軟體進
行犯人再犯、使用暴力、棄保
潛逃等機率，提供法院決定是
否假釋犯人的決策支援系統

 COMPAS犯人住房管理、幫派
追踪、囚犯投訴等監獄管理與
行刑累進處遇等事項

 COMPAS的演算法引發是否有
偏見的爭議，例如對於黑人的
種族歧視。State v. Loomis 881 

N.W.2d 749 (Wis. 2016)

 英國Durham 警方透過Harm 

Assessment Risk Tool (HART)

經由AI預測嫌疑人是否在兩
年內進行犯罪的風險分析，
決定是否送交「Checkpoint」
的觀護計畫

 HART 透過34個類別的數據
包括年齡，性別和犯罪前科
，由演算法進行分析。但如
郵遞區號會引發社區剝奪「
community deprivation」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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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法律服務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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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x Machina 公司提供軟
體務，其透過分析法官的
判決傾向，並研究對造律
師處理案件，提供制訂訴
訟之策略

Lex Machina

DoNotPay運用聊天機器
人處理停車罰單開始，提
供全美各州法律服務，並
擴及處理飛機延誤、房屋
租賃、個資隱私與包裹延
遲等議題

DoNotPay

TurboTax提供納稅人低
廉、高效率的自動化報稅
法律服務，但也透過遊說
阻止美國稅捐機關提供主
動稅額試算服務

TurboTax

LegalZoom透過用戶回
答問題，審查用戶答案，
就會公司設立、智財申請
以及遺囑等自動提供法律
文件給用戶，並說明必要
的執行程序，目前已經超
過2百萬用戶

LegalZoom

01

0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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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加州聊天機器人法（1/2）

 加州於2018年9月28日通過 線上透明度強化法（
Bolstering Online Transparency Act） 或被稱為聊天
機器人法（Chatbot Act）
納入加州商業及專門職業法典（Business and Professions 

Code），2019年7月正式生效
第17940 section將聊天機器人(Bot)定義為線上自動化帳戶（

an automated online account），帳戶下全數或實質上全數
（ all or substantially all ）的行動或貼文均非出於人為結果

線上指包括社交網路或出版品在內，公開提供服務網站、
網路應用程式或數位應用程式

線上平台（Online platform）最近12個月內曾有月份實際達
到10萬或以上的美國用戶或訪客時，須適用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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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加州聊天機器人法（2/2）

 美國加州聊天機器人法要求揭露身份
任何人使用聊天機器人與其他加州網路用戶進行溝通或互動
，故意以人工身分（ artificial identity ）誤導用戶，在知情的
情況下透過聊天內容欺瞞對方，藉以達到喚起用戶在商業交
易中購買或出售商品或服務，或影響選舉投票之目的，將視
為非法行為。

使用聊天機器人之人明確表明從事對話之人為機器人（
discloses that it is a bot）時，則無須承擔任何法律責任

該項明確表明從事對話之人為機器人披露方式，應當清晰、
明顯且合理地加以設計，以利告知與該聊天機器人進行溝通
或互動之人，其所面對為聊天機器人

本法對使用聊天機器人之人課與義務，但不涉及線上平台服
務提供者（例如網路主機與網路服務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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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地政局智能契約初判與管理系統

 因應實價登錄2.0新制
實價登錄2.0新制要求預售屋銷售前，建案資訊及買賣定型
化契約應先申報備查，⺠國110年8月台北市地政局全國委託
廠商研發，以自然語言理解演算法開發AI審約系統，使系統
學習契約判斷的能力，藉由人機協作加速審約速度。

台北市地政局以往審查⼀份契約，是否符合預售屋買賣定型
化契約應記載不得記載事項等法規要求，需花費承辦人10個
工作日，未來AI審約系統進行契約條款判讀，只需20分鐘。

平均地權條例第47條之3 ：銷售預售屋者，應於銷售前將預
售屋坐落基地、建案名稱、銷售地點、期間、戶（棟）數
及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以書面報請預售屋坐落基地之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消保法第17條與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不得記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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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科技對法律行業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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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Tech對法律行業的衝擊(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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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 elephant in the room

資料來源： http://museumminute.files.wordpress.com/2013/08/elephant-in-the-room.jpg?w=529&h=290&crop=1



LegalTech對法律行業的衝擊(2/2)

 適用智慧化法律檢索與法律文件自動化等能力，將是法律行
業競爭力的關鍵因素

 法律扶助出現替代性商業模式（ Alternative business model 

）、法律服務朝向標準化與產品化
 案件預測能力的提升，影響當事人訴訟策略與選擇
 律師行業市場透明度增加，市場競爭將形成馬太效應（

Matthew effect）
 線上法院與ODR可消彌司法鴻溝，增加司法可得性（ Access 

to Justice ）
 法律科技帶動跨領域的創新事業，如替代性法律服務供應商

（Alternative Legal Service Providers, ALSP）
 法律專業人士應妥善運用數據分析工具，避免擔任輔助決策

角色，著重高等級之互動交流業務（如出庭、談判等）
40



LegalTech成為法律行業必備職能

 美國律師公會修正律師職業行為規範模範條款
美國律師公會（ABA）表示律師除在法律專業上需能勝任，
也涵蓋技術能力（ The Duty of Technology Competence），
至2018年該行為規範模範條款修正案（Model Rule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已獲得美國36個州採用
Comment 8 to Model Rule 1.1：To maintain the requisite 

knowledge and skill, a lawyer should keep abreast of changes in 

the law and its practice, including the benefits and risks 

associated with relevant technology, engage in continuing study 

and education and comply with all continuing legal education 

requirements to which the lawyer is subject.

 律師倫理規範
律師應精研法令，充實法律專業知識，吸收時代新知
，提昇法律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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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發展帶動法律新創事業（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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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Sign公司
提供電子簽名和
電子契約簽署服
務。 在188個國
家展開業務，超
過2億用戶。
2018年4月，該
公司首次公開募
股籌集6.29億美
元投資

Exterro提供e-

Discovery之軟體，
客戶包括中小企
業，律師事務所，
企業法務法律部
門與企業IT專家。
Exterro的產品和
服務已經被微軟，
星巴克等國際公
司所採用

LegalZoom是成
功的律師事務所，
很早在線上提供
服務。提供各項
專業法律文件。
從租屋到遺囑。
LegalZoom現有
400萬用戶，公
司估值達20億美
元。



科技發展帶動法律新創事業（2/2)

 班機延誤、取消、拒絕登機的新創事業
根據歐盟Regulation (EC) No 261/2004規定對於航班延
誤、取消等旅客，航空公司依規定最高提供600歐元的
損害賠償，每年約有 60 億歐元市場，但旅客索賠率非
常低。

新創公司Airhelp 專注代表用戶向航空公司索賠，這家
新創團隊結合大數據開發「航班自動索賠技術系統」，
以及法律團隊，投入航班延誤補償約 60 億歐元市場。

消費者只要使用APP登錄，Airhelp會自動通知進度。採
取「no win, no fee」策略，功索賠償後，公司可得約
25%服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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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lock chain

Big Data, Smart Contract

ROSS, CARA, Kira Lex Machina

HM Online Court, RAVN ACE 

Skype, Billing System,

LawNet, Linkedln, Web

新創法律科技產業

新創法律科技服務

Document Review Tools, Online Swearing

Improving Access to Legal Services,

Contract Database by Lawyers for Lawyers

進階法律科技服務

法律科技基準線

發明新科技
LegalTech Ecosystem

採用新興科技

採用可行的進階科技

採用現有科技

參考資料來源：Legal Technology Vision. Towards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legal sector, Singapore Academy of La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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